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４

股票简称：南京高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１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９

，

０８２

，

７５９

（

注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６４

注：因会议所议事项为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所持

１７７

，

８９３

，

８１５

股

回避表决。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益民先生主持，公司

６

名董事、

３

名监事以及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与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 《关于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因经营需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为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以下

简称“开发总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高于该公司为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金额，且担保余额不高于

１５

亿元人民币，担保（签署担保合同）的时间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因开发总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开发总公司回避了此项

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

１９

，

０７９

，

３５９

股同意，

３４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非关

联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２％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周峰、宋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苏永证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５８

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二）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5

2011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542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

2011-034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实用新型名称：履带支重轮可收放的强夯机行走机构

专利号：

ZL 2010 2 0687453.3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日：

2010

年

12

月

29

日

有效期：十年

证书号：第

1888623

号

专利权人：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46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297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8

亿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

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7

日

股票代码：

002379

股票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7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

2011

年

8

月

15

日收到持股

5%

以上股东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北京汇泉

"

）通知，其质押给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1,620,000

股（

2010

年权益分派

前）股份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

除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汇泉持有公司股份

7,861,8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7%

，其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4,6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7%

。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45

证券简称：

*ST

吉药 公告编号：

2011-028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已自

2011

年

7

月

20

日起停牌。目

前，公司正在与有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进行深入地分析、论证，有关各方正积极推

动该项工作，相关资产的审计、预估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并继续有序推进中。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1-039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超募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了《关于批准开设超募资金专户二级子账户并签订超募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详

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3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411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4

日

获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98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269,8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81.55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257,418.45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

105,178.45

万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经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公司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福田支行于

2010

年

2

月

5

日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

）， 开设了超募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806014210002492

，用于超募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做其他用途。详见公司《关于签订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01

）。

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投资四川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天津及周边

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8

）。

2011

年

5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建设西安配送中心常温仓 （

1

号库） 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经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告

2011-027

、

2011-032

。

上述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为：四川地区成都华宇蓉国府项目、眉山万景国际项目、

攀枝花市财富中心项目；天津及周边地区天津红桥人防项目、河北迁安项目；西安配送中

心常温仓（

1

号库）项目。四川地区的成都华宇蓉国府项目由公司子公司成都市崇尚百货

有限公司实施；天津红桥人防项目、河北迁安项目由公司子公司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实施；西安配送中心常温仓（

1

号库）项目由公司子公司西安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

公司实施。眉山万景国际项目、攀枝花市财富中心项目待租赁房产交付后，待公司董事会

批准在项目所在地新设子公司实施，届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由于实施超募资金项目的主体为公司之子公司，为满足现行会计制度对合同签订主

体、发票接受主体、款项支付主体三者保持一致才能确认成本支出的原则要求，且区分超

募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区分每笔支付款项所对应的项目，更加便于保荐代表人的日常核

查，经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西安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

限公司（甲方）分别与公司（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福田支行

(

丙方

)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丁方）商议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在乙方超募资金专户下，乙方为甲方在丙方开设超募资金二级子专户。 二级子

专户分别为：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账号

1806014170017808

；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账号

1806014170017793

；西安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账号

1806014170017785

。

二级子专户仅用于超募资金实施上述项目使用。

二、二级子专户为超募资金专项账户的附属账户，仅供区分超募资金项目实施主体、

区分每笔支付款项所对应的项目之用，不做任何其它用途，且每日余额均为零。

三、本四方监管协议为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补充，未有列明的事项按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执行。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0-001

）。

四、协议文本一式六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

深圳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1-1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633

号文核准，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500

万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发行价格为每股

18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35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291,699,133.00

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13211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及本次发行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

券

"

）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以下单独或合称

"

开户行

"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开户

（一）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

"

专户

"

），账号：

111162992910601288

，截止

2011

年

8

月

12

日，专户余额为

3,119.5

万元。该

专户仅用于本公司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期间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41,000

万元， 期限三个月。

本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如需提前支取存款必须事先通知广发证券，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

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本公司

上述存单不得质押。

（二） 本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开设专户 ， 账号：

326008609018010026003

，截止

2011

年

8

月

12

日，专户余额为

2,135.5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本

公司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期间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2,000

万元， 期限三个月。

本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如需提前支取存款必须事先通知广发证券，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

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本公司

上述存单不得质押。

（三） 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专户 ， 账号：

32001647636052515533

，截止

2011

年

8

月

12

日，专户余额为

2,333.1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本

公司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期间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3,000

万元， 期限三个月。

本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如需提前支取存款必须事先通知广发证券，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

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本公司

上述存单不得质押。

（四） 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设专户 ， 账号：

0208014210005728

，截止

2011

年

8

月

12

日，专户余额为

1,989.7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

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期间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期限三个月。本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如需提前支取存款必须事先通知广发证券，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

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本公司上

述存单不得质押。

（五）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专户，账号：

553458537569

，截止

2011

年

8

月

12

日，专户余额为

485,921,133.00

元。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上市超募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本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

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广发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

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广发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杜涛、徐荔军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

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广

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

广发证券。

六、本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本公司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书面通知本公司、开户行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

户情形的，本公司可主动或在广发证券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广发证券发现本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000039 200039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 中集

B

公告编号：

[CIMC]2011-026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关于二

○

一一年度

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二

○

一一年度第十次会议。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选举孙家康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8-030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

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2011

年

8

月

16

日下午

14

：

00

分以现场投票

的方式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园工业厂房

25

栋

1

段

3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15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8

月

16

日

15

：

00

的任意时间，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2,637,

40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1.4671 ％

。

（

1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

7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87,887,84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9.3410%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

28

人

,

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4,749,55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1260 %

。

（

3

）有关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刘兴祥先生已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

权（详见

2011

年

7

月

12

日《证券时报》上公告的《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报告书》）。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3.

公司

4

名董事、

1

名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观韬（深圳）

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增进和刘燕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重新核定股份数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

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本议案共计包括以下十二个子议案）

1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3

、股票期权数量、涉及标的股票数量及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4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5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6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7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8

、股票期权激励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9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10

、股票期权授予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11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12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表决结果：同意

92637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

<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

办法

>

》

表决结果：同意

92636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9％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1％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636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9％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1％

。

(

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636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9％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1％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636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9％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1％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罗增进律师、刘燕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认为，兴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名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 单位：元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

年末余额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７４１

，

５５７．００ ９１

，

３５７

，

０９１．００ １７

，

４５７

，

５６８．００ －３

，

７６８

，

５２２．００ １

，

２７５

，

６５４

，

５３６．００ ２

，

４９０

，

６７９

，

７３０．００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７４１

，

５５７．００ ８７

，

１８１

，

９５８．００ －４８

，

７４９

，

１２０．００ －３

，

１５８

，

５３０．００ ９５３

，

４３０

，

８９５．００ ２

，

０９８

，

６８４

，

２６０．００

加：会计

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

更正

其他

二、本年

年初余额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７４１

，

５５７．００ ９１

，

３５７

，

０９１．００ １７

，

４５７

，

５６８．００ －３

，

７６８

，

５２２．００ １

，

２７５

，

６５４

，

５３６．００ ２

，

４９０

，

６７９

，

７３０．００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７４１

，

５５７．００ ８７

，

１８１

，

９５８．００ －４８

，

７４９

，

１２０．００ －３

，

１５８

，

５３０．００ ９５３

，

４３０

，

８９５．００ ２

，

０９８

，

６８４

，

２６０．００

三、本年

增减变动

金额（减

少以“

－

”

号填列）

３６

，

８２４

，

５３５．００ ５３

，

４０４．００ １９９

，

１２７

，

３５４．００ ２３６

，

００５

，

２９３．００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６６

，

２０６

，

６８８．００ －６０９

，

９９２．００ ３２２

，

２２３

，

６４１．００ ３９１

，

９９５

，

４７０．００

（一）净利

润

３６

，

８２４

，

５３５．００ ３１

，

１２７

，

３５４．００ ６７

，

９５１

，

８８９．００ ７０

，

３８１

，

８２１．００ ７０

，

２２３

，

６４１．００ １４０

，

６０５

，

４６２．００

（二）其他

综合收益

５３

，

４０４．００ ５３

，

４０４．００ －６０９

，

９９２．００ －６０９

，

９９２．００

上述（一）

和（二）小

计

３６

，

８２４

，

５３５．００ ５３

，

４０４．００ ３１

，

１２７

，

３５４．００ ６８

，

００５

，

２９３．００ ７０

，

３８１

，

８２１．００ －６０９

，

９９２．００ ７０

，

２２３

，

６４１．００ １３９

，

９９５

，

４７０．００

（三）所有

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

投入资本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

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

分配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１．

提取盈

余公积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２．

提取一

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

者（或股

东）的分

配

４．

其他

（五）所有

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

积转增资

本（或股

本）

２．

盈余公

积转增资

本（或股

本）

３．

盈余公

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六）专项

储备

１．

本期提

取

２．

本期使

用

（七）其他

四、本期

期末余额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７４１

，

５５７．００ ９１

，

３５７

，

０９１．００ ５４

，

２８２

，

１０３．００ －３

，

７１５

，

１１８．００ １

，

４７４

，

７８１

，

８９０．００ ２

，

７２６

，

６８５

，

０２３．００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７４１

，

５５７．００ ９１

，

３５７

，

０９１．００ １７

，

４５７

，

５６８．００ －３

，

７６８

，

５２２．００

１

，

２７５

，

６５４

，

５３６．００

２

，

４９０

，

６７９

，

７３０．００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

年末余额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３１１

，

９９９．００ ９１

，

３５７

，

０９１．００ ７４

，

４４７

，

０７４．００ １

，

２７５

，

３５３

，

６６４．００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３１１

，

９９９．００ ８７

，

１８１

，

９５８．００ ３６

，

８７０

，

８７７．００ １

，

２３３

，

６０２

，

３３４．００

加：会计

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

更正

其他

二、本年

年初余额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３１１

，

９９９．００ ９１

，

３５７

，

０９１．００ ７４

，

４４７

，

０７４．００ １

，

２７５

，

３５３

，

６６４．００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３１１

，

９９９．００ ８７

，

１８１

，

９５８．００ ３６

，

８７０

，

８７７．００ １

，

２３３

，

６０２

，

３３４．００

三、本年

增减变动

金额（减

少以“

－

”

号填列）

２３

，

３３５

，

３３８．００ ２３

，

３３５

，

３３８．００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３７

，

５７６

，

１９７．００ ４１

，

７５１

，

３３０．００

（一）净利

润

２３

，

３３５

，

３３８．００ ２３

，

３３５

，

３３８．００ ４１

，

７５１

，

３３０．００ ４１

，

７５１

，

３３０．００

（二）其他

综合收益

上述（一）

和（二）小

计

２３

，

３３５

，

３３８．００ ２３

，

３３５

，

３３８．００ ４１

，

７５１

，

３３０．００ ４１

，

７５１

，

３３０．００

（三）所有

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

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

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

分配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１．

提取盈

余公积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４

，

１７５

，

１３３．００

２．

提取一

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

者（或股

东）的分

配

４．

其他

（五）所有

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

积转增资

本（或股

本）

２．

盈余公

积转增资

本（或股

本）

３．

盈余公

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六）专项

储备

１．

本期提

取

２．

本期使

用

（七）其他

四、本期

期末余额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３１１

，

９９９．００ ９１

，

３５７

，

０９１．００ ９７

，

７８２

，

４１２．００ １

，

２９８

，

６８９

，

００２．００ ５７４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５

，

３１１

，

９９９．００ ９１

，

３５７

，

０９１．００ ７４

，

４４７

，

０７４．００ １

，

２７５

，

３５３

，

６６４．００


